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 A41-WP/431 
EX/197 

31/8/22  
工  作  文  件 

 

 

大会 — 第 41 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 17：环境保护 — 国际航空与气候变化 

机场脱碳举措 

（由日本提交） 

执行摘要 

关于航空脱碳，虽然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一直在航空器运行领域讨论这一问题，但每个国家仍然在

研究制定自己在机场领域的举措。推广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举措以减少机场部门的碳排放十分重要，日

本通过设定目标和时间表以及修订相关法律，为促进机场脱碳举措创造了有利环境。在国际民航组织

大会上，各国应分享它们的机场部门脱碳举措信息，以便为其它国家实施其举措提供参考。 

行动：请大会分享各国机场部门的脱碳举措，给其他国家提供参考。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本工作文件中提到的活动将根据可用资源情况开展。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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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在航空脱碳举措中，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于 2010年设定了一个中短期目标，即燃油效

率平均每年提高 2%，并从 2020 年起限制航空器运行领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2016 年，ICAO 将国

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设定至 2035年。 

1.2 另一方面，在机场部门，我们认识到每个国家都在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COP21）上通过的《巴黎协定》采取举措，以在 2020年后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我们相信，各国也可以通过在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上分享机场部门脱碳方面的信息，从而有效

地推进其机场脱碳举措。 

2. 讨论事项 

2.1 机场部门脱碳举措 

2.1.1 可以采取以下具体举措实现机场部门脱碳： 

a) 为了减少机场设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在改造重建时采用LED照明和灯具、高效空调

系统和节能措施。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会考虑提高单个设施和设备的效率，还会考

虑基于可视化系统、BEMS和其他手段的有效二氧化碳减排方法； 

b) 为减少机场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将考虑车辆技术的发展状况，在车辆更新时促

进电动车辆（EVs）和燃料电池车辆（FCVs）的引入以及充电站和氢气站的发展。此

外，在传统车辆转换为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之前，还将考虑通过使用生物燃料来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c) 为了减少航空器在地面上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将引进地面动力装置（GPU），并考

虑扩大GPU的使用来减少辅助动力装置（APU）的使用。此外，我们将研究开发高速

出口滑行道和交叉口起飞滑行道； 

d) 关于在机场引入可再生能源，我们将推动在机场建筑物的屋顶、停车场、平地和机场

周边引入光伏（PV）电力系统，并将根据技术的发展考虑将安装范围扩大到建筑物墙

壁和管制区域。除了促进机场脱碳，我们还将研究使机场成为可再生能源枢纽的方法，

例如通过供应可再生电力将机场与周围社区联系起来，加强机场和社区的抵御能力，

并利用光伏发电系统形成碳信用；和 

e) 此外，根据每个机场的情况和地区特点，通过植树造林和蓝碳实现CO2碳汇、利用氢能、

减少机场出入系统的排放以及整个机场范围的能源管理，也将有助于机场脱碳。 

2.2 日本的机场部门脱碳目标和实现措施 

2.2.1 日本于 2020 年宣布 2050 年实现碳中和，作为一个脱碳目标，并为 2030 财年温室气体减排

设定了 46%的新目标，并将继续挑战 50%的更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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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在航空部门，需要稳步实施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在机场部门，正在研究节能和能源

回收机场，作为二氧化碳减排举措的一部分。 

2.2.3 在机场部门，2003 年制定了《实现环境友好型机场的指导方针》（《生态机场指导方针》）

第一版，以促进在整体环境措施包括低碳机场方面主动开展工作。 

2.2.4 另一方面，随着最近航空需求的增加，机场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在增加，需要进一步努力解

决这一问题。因此，为了研究机场设施和机场车辆二氧化碳减排措施，以及根据每个机场的特点引入

可再生能源的措施，日本于 2021 年成立了“机场部门二氧化碳减排研究组”，以讨论 2.1 中所述的各

项举措。 

2.2.5 2022 年 2 月，日本制定了机场脱碳目标和工作时间表，旨在到 2030 财年，每个国内机场实

现 46%或更多的减排（与 2013 财年相比），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在所有国内机场达到

碳中和这一高度。 

2.2.6 为了有效和高效地推动上述举措，有必要与机场利害攸关方（机场管理人员、机场建筑运

营商、航空公司和机场中的其它运营商）以及其他具有脱碳专业知识的各方合作。每个机场还最好制

定一个针对 2030 年和 2050 年的中长期目标和计划。从这一角度出发，政府于 2022 年 3 月制定了《指

导方针》（第一版），作为编制此类计划的参考。 

2.2.7 2022 年 6 月，国土交通大臣对《民用航空法》、《机场法》和其他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

以便为航空部门脱碳确立基本政策。我们建立了一项制度，由国土交通大臣对机场管理者制定的机场

脱碳促进计划（以下简称“促进计划”）进行认证，并根据大臣的认证制定了特别措施。特别措施包

括将行政资产长期租赁给经批准的“促进计划”中所列的实施机场脱碳促进项目的实体。 

2.2.8 根据各法案的修订情况，我们计划修改《指导方针》（第一版），推动每个机场管理者制

定“促进计划”，并制定一份手册，总结说明在引入和安装可再生能源和节能设备时需要考虑的事项。 

3. 结论 

3.1 每个国家实施自己的举措以促进机场脱碳十分重要。相信各国可以通过分享其从举措中获得

的知识，有效地推进机场脱碳。因此，今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应分享各国机场脱碳举措信息，以便互

相借鉴，促进机场脱碳举措。 

 

— 完 — 


